
議會文件 31/2011 號  
（參考文件）  

 
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於 2011 年 3 月 31 日舉行的 

第二十三次會議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上述會議所討論的主要事項。  

 
 
南區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進展報告（截至 2011 年 3 月 17 日的情況）  

 
2. 委員會備悉有關進展報告及撥款財政報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南區舉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及其他文化藝術活動的

情況匯報 

 
3.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代表向委員匯報於 2011 年 1
月至 7 月，在南區安排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以及於 2011 年 1 月至 5 月

在區內舉辦的其他文化藝術活動情況。  

 
4. 委員會備悉有關報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南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報 

 
5. 康文署代表向委員匯報於 2011 年 1 月至 2 月在南區公共圖書館

舉辦的推廣活動的參加人數、使用概況、讀者意見簡報及擬於 2011 年 5
月至 6 月舉辦的圖書館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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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員會備悉有關報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南區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及設施管理的匯報 

 

7. 康文署代表向委員匯報於 2010 年 10 月至 12 月南區康樂服務使

用者的意見簡報、2011 年 1 月至 2 月南區康體設施的使用概況、康文署

承辦商的服務水平評估概況、在南區所進行的綠化工程及近期於南區完

成或進行的康體設施改善工程、 2011 年 2 月至 3 月及擬於 2011 年 5 月

至 6 月在南區舉辦的康樂及體育活動，以及淺水灣海景大樓招標工作的

進展。  

 
8. 就淺水灣海景大樓招標工作的進展，出席的委員經討論後，通過

以下動議：  

「為提高成功招標的機會，南區區議會建議當局在制訂海景大樓

的招標評分表時，應對價錢、大樓的設計、提供的海灘及餐飲服

務和經營者的相關經驗給予合理的比重。」  

 
9. 委員會備悉有關報告，並請康文署跟進委員會的意見。  

 
 
2011-2012 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擬議項目  

 
10. 南區民政事務處代表向委員簡介下列十七項的擬議工程項目：  

(a) 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心附近行人通道改善工程；  

(b) 域多利道近西島中學對開巴士站加建避雨亭及半蹲式座椅工程； 

(c) 摩星嶺道至域多利道行人通道改善工程；  

(d) 大口環道近大口環抽水站加建指示牌工程；  

(e) 薄扶林村 9C 附近渠道改善工程；  

(f) 黃竹坑新圍村 RH/18C/116 附近行人通道擴闊工程；  

(g) 淺水灣南灣坊至淺水灣坳行山徑欄杆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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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深灣道休憩處開闢平地及加建長者健體設施工程；  

(i) 利枝道迴旋處巴士站加建避雨亭及摺椅工程；  

(j) 利枝道迴旋處懸掛花盆工程；  

(k) 鴨脷洲文麗大樓附近平台加建渠道及改善梯級工程；  

(l) 香港仔巴士總站（ 37A 及 70 號線）候車處加建圍板工程；  

(m)  貝沙灣東西行線兩個巴士站各加建避雨亭及摺椅工程；  

(n) 華翠街休憩處對開巴士站加建避雨亭及摺椅工程；  

(o) 鴨脷洲邨巴士站附近加建避雨亭及摺椅工程；  

(p) 田灣商場巴士站及田灣邨公共運輸交匯處 77 號巴士線候車處加

建長椅工程；以及  

(q) 海洋公園道巴士站加建摺椅工程。  

 
11. 委員會原則上同意上文第 10 段第 (a)至 (q)項共十七項的地區小型

工程擬議項目，並備悉相關的工程代理人安排。同時，委員會亦同意將

擬議工程項目「海怡半島巴士總站（ 171 號線）候車處加建圍板工程」

納入項目 (l)內一併處理。  

 
 
2011-2012 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擬議撥款申請  

 
12. 南區民政事務處代表向委員會提交下列五項擬議工程的撥款申

請：  

(a) 鴨脷洲利枝道鐵樓梯改善工程（前期勘察工程）（ 350,000 元）；  

(b) 瑪麗醫院附近行山徑加設指示牌工程（ 7,000 元）；  

(c) 黃竹坑舊圍村 RH/18D/326-347 渠道改善工程（ 70,000 元）；  

(d) 赤柱東頭灣道小巴總站加建上蓋工程（ 91,000 元）；以及  

(e) 域多利道近大口環村巴士站加建上蓋工程（ 9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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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另外，康文署代表向委員會提交下列兩項擬議改善工程的撥款申

請：  

(a) 2011-2012 康文署轄下場地－緊急小型改善工程（ 200,000 元）；

以及  

(b) 2011-2012 於區內不同地點進行盆栽美化工程（ 178,400 元）。  

 
14. 經討論後，委員會通過撥款進行上文第 12 段及第 13 段所載共七

項的工程項目。  

 
 
徵詢意見  

 
15. 請各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 年 5 月  


